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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

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031,585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年 9月 23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主要内容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包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两部分，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 A股普通股。 根据《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 225,000,000 份，约占本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19,695,300,222股的 1.14%。 其中首次授予权益总数 180,000,000份，约占本激
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19,695,300,222 股的 0.91%；预留授予权益总数 45,000,000 份，约占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19,695,300,222股的 0.23%。

（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2019年 1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
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9年 3月 4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孙中亮就提交 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2019年 3 月 4 日，公司在公司网站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2019年 3月 14日。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激励对象名单。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
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 3月 1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9年 3月 20日，公司召开了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
案》，并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9年 4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 2019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 892名激励对象授予 25,947,021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2.05 元/股；本次实际
向 3,893名激励对象授予 149,183,352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6.03元/股。 上述权益已于 2019年 5
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6、2019年 8月 13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鉴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
票期权（含预留部分）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11.921元/股，限制性股票（含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调整为每
股 5.901元。

7、2019年 9月 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权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
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 74 名激励对象授予 473,000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1.921 元/股；本次实际向
364名激励对象授予 10,348,325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901元/股。 上述权益已于 2019 年 10 月
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8、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部分预留权益的
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
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权益授予、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 20 名激励对象授予 6,013,755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1.921 元/股；本次实际
向 428名激励对象授予 17,111,096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901 元/股，取消授予剩余预留的限制
性股票 7,159,432股。 上述权益已于 2020年 5月 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完成。

公司同意注销 41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181,075
份， 同意回购注销 58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680,450股。

9、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840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
行权数量为 4,863,186 份； 同意 3,815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29,108,303股。

10、公司于 2020年 4月 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5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553,800 份， 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2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985,980股。

11、2020年 5月 28日，公司召开了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年 5月 29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
人的公告》。

12、2020年 6月 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 11.921元/股调整为 11.721元/股。

13、2020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70 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70,520份； 同意 352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
2,031,585股。

14、2020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7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00,380 份， 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 8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427,240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首次授予 部分预留授予 剩余预留授予

授予日期 2019年 4月 30日 2019年 9月 1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授予价格 6.03元 /股 5.901元 /股 5.901元 /股
授予数量 149,183,352股 11,255,180股 18,881,226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3,893人 396人 474人
实际登记授予数量 149,183,352股 10,348,325股 17,111,096股
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3,893人 364人 428人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本计划部分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

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部分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部分预留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 20%。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如下：
序号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满足的条件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此情形，满足该解除限售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此情形，满足该解除
限售条件

3

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条件：2019 年净利润不低于
前三个会计年度平均水平。
注：以上“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且不考虑股权激励成本及本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新增
并购事项对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 2019 年净利润满足该解除限售
条件。

4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 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
额度 *解除限售系数
依据激励对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达标情况做出绩效考核，分
别对应解除限售系数如下表所示：

公司按照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确
定其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额度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公司根据 2019 年度激励
对象个人绩效确定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额度； 按照规定激励对象考
核当年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或市价（孰低为准）回购注销。

三、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单位：股

姓名 职位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数量

占本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总股
本比例（%）

核心员工 2,031,585 1.15 0.01
合计 2,031,585 1.15 0.01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0年 9月 23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2,031,585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自解除限售后，如转让所

持的公司股票，还应当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004,020,669 -2,031,585 18,001,989,084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68,082,018 2,031,585 1,870,113,603
总计 19,872,102,687 0 19,872,102,687

注：1、上述表格“变动前”股本数量以 2020年 6月 30日的数据为准；
2、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于 2020年 9月 11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行权及本次解除限售
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行权
及本次解除限售满足《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行权和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尚需就本次行权及本
次解除限售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相关股份登记、
解除限售手续。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解除限售系数
A+ 100%
A 100%
B 80%
C 50%
D 0%

证券代码：603068 证券简称：博通集成 公告编号：2020-065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212号），批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1,614,060股新股， 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丽莉
电话：021-51086811分机：8899
邮箱：ir@bekencorp.com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曹再华、何朝丹
联系人：蒋伯辉
电话：010-59833083
电子邮箱：jiangbohui@tfzq.com
特此公告。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宝中证 1000 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 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宝中证

10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包括华宝中证 1000份额，基金代
码 162413，场内简称“1000分级”；华宝中证 1000A份额，基金代码 150263，场内简称“1000A”；华宝中
证 1000B份额，基金代码 150264，场内简称“1000B”）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
为自 2020年 10月 9日起，至 2020年 10月 18日 17:00止。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
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能成功召开或者未能通过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基金管理人将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
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完成分级基金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
将华宝中证 1000A份额和华宝中证 1000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华宝中证 1000份额。届

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产品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和转型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
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二、本基金 1000A份额与 1000B份额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2020 年 10 月 19 日）开市
起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 10：30分停牌。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为
非交易日，则下一交易日开市恢复交易。 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400-820-5050、021-38924558
网站：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
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180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20-016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微境生物签署技术转让

及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微境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境生物”）签署了《技术转让及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微境生物将其研
发的四款药物项目代号分别为 WJ1024/WJ1075（以公司最终选定的其中之一为准）、WJ05129、
APL1898、WJ13404的 50%权益转让给公司，公司将获得上述药物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生产权、委托生
产权及销售权。

● 本次合作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公司与微境生物签署《协议》，微境生物将其研发的四款药物项目代号分别为 WJ1024/WJ1075（以

公司最终选定的其中之一为准）、WJ05129、APL1898、WJ13404的 50%权益转让给公司，公司将获得上
述药物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生产权、委托生产权及销售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名称：微境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雨礼
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8年 4月 27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冰路 67弄 11号
经营范围：生物科技领域内（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技术开发、生物

医药的研发、自有技术转让、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机械设备、通讯设备、
实验室试剂（除药品、危险品）、实验室仪器及耗材的批发，进出口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微境生物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微境生物是一家致力于创新药研发和新技术构建的生物医药高科技公司， 创新药物研发涉及抗

肿瘤、免疫和代谢等治疗领域。 微境生物拥有一支 40多人的新药研发团队，核心成员均具有博士学位
和多年的药物研发经验。 截至目前，微境生物已申请新药发明专利 24项，在研项目 18个。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技术转让及合作开发标的情况
1、WJ1024/WJ1075（以公司最终选定的其中之一为准），一种基于共价抑制剂特征设计开发的抑制

XPO1蛋白的、快速代谢的口服广谱抗肿瘤小分子药物，临床可用于多种血液瘤和实体瘤。
2、WJ05129，一种口服小分子 Aurora A抑制剂。 Aurora A 抑制剂与 RB1 基因缺失或失活具有合

成致死的效果，可以用于治疗小细胞肺癌和三阴乳腺癌等 RB1缺失或失活的恶性肿瘤。
3、APL1898，一种有效抑制 EGFR-exon20插入变异的靶向小分子抑制剂。 临床前数据显示该药物

分子保持了抑制 T790M等 EGFR常见变异的活性，但同时克服了第三代 EGFR 抑制剂对 exon20 插入
变异的不敏感。

4、WJ13404，一种有效的第四代 EGFR抑制剂。 临床前数据显示该药物分子对包括 Del19/T790M/
C797S和 L858R/T790M/C797S在内的， 对第三代 EGFR 抑制剂不敏感的获得性 EGFR 变异有很好的
抑制活性，同时对野生型 EGFR具有高度选择性。

（二）技术转让
微境生物将上述四款药物 50%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技术及相关专利申请、继

续开展临床试验等）以及获批后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生产权、委托生产权及销售权转让给公司。
（三）合作开发
双方将按照《协议》共同推进上述药物的临床前研究工作，公司将负责进行临床实验申请，临床试

验的后续开展及药品注册申请和上市销售许可等事宜由双方共同设立的联合指导委员会确定。
（四）财务条款
1、首付款
公司将向微境生物支付 3,600万元人民币首付款。
2、研发及销售里程碑款
公司将根据研发及商业化进度向微境生物支付累计不超过 4.36亿元人民币的里程碑付款。
3、销售提成
自每个药物实现商业化销售开始，公司将向微境生物支付该产品销售净利润 50%的销售提成。
（五）知识产权
自公司依据《协议》约定向微境生物支付首付款后，上述药物项目过去、现在及未来形成的知识产

权均归于双方按各自权益比例共有。
（六）《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双方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或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终止或

本合同约定的终止事项发生之日起终止。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丰富公司在癌症治疗领域的研发管线，完善公司的市场布局，为市场尚未满足的

临床需求提供治疗选择，将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产品从研发、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

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最终上述转让药物能否成功获批上市存在一定风险。
此外，《协议》中所约定支付的里程碑款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最终付款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与中国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协商,前海

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决定参与中国银行开展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9198 前海开源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 008381 前海开源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7638 前海开源康颐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4 006217 前海开源价值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5 006216 前海开源价值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6 006091 前海开源鼎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7 006090 前海开源鼎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8 005809 前海开源裕源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9 005669 前海开源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5454 前海开源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1 005453 前海开源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2 005328 前海开源价值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4680 前海开源裕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4 004603 前海开源润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5 004602 前海开源润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6 004098 前海开源港股通股息率 50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4218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 003361 前海开源瑞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9 003360 前海开源瑞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0 003858 前海开源周期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21 003857 前海开源周期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2 003219 前海开源祥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23 003218 前海开源祥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4 002691 前海开源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25 002690 前海开源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6 001986 前海开源人工智能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002407 前海开源恒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001837 前海开源沪港深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002207 前海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30 001302 前海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1 002360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32 001278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二、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自 2020年 9月 17日起生效，如有变动，本公司或中国银行将另行公告。
三、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办理上述适用基金的申购业务(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费率

（包含固定费用）不设折扣限制。具体费率折扣以中国银行相关公告为准。上述适用基金的申购费率参
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如有基金有特殊计算方式的，请参照该基金
相关公告。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国银行销售的基金产品，该基金产品适用上述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优惠时间
及内容以中国银行的活动为准。

四、重要提示
1、本次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银行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

意中国银行的有关公告。 优惠活动期间，本公司不设费率折扣限制，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中
国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2、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中国银行开放式公募基金的申购业务，不包括定投业务。 定投费率
优惠活动内容请参见本公司及中国银行发布的相关公告。

3、各基金费率详见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4、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6-998
网址：www.qhkyfund.com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6
网址：www.boc.cn
六、风险提示
养老目标基金的名称中包含“养老目标”字样，不代表基金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

基金管理人在此特别提示投资者：该类基金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
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0-07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0年 9月 16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0银河证券 CP011 债券流通代码 072000229
簿记日 2020年 9月 15日 起息日 2020年 9月 16日
到期兑付日 2020年 12月 15日 期限 90天
计划发行总额 4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40亿元人民币
票面年利率 2.68% 发行价格 100元 /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刊登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信证券山东为富国旗下部分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

协议，自 2020年 9月 18日起，上述渠道开始代理销售如下产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61017 富国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7075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5549 富国成长优选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471 富国城镇发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13 富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39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0141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5383 富国绿色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469 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50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QDII)
100053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0810 富国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0812 富国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00039 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15 富国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17 富国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518 富国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1345 富国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1347 富国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1048 富国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91 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0192 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5075 富国研究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40 富国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60 富国周期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者可通过本渠道办理开户以及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其他业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者
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48/400-889-5548
公司网址：www.zxzqsd.com.cn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0-064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9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泰华路 188号中微公司二号楼三楼 2303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普通股股东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3,191,6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3,191,6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68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685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尹志尧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1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刘晓宇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2.04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2.05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2.07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2.0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的数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2.09议案名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2.10议案名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 12月 31日内部控制有效性认定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相关主体就切实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进行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

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181,345 99.9966 10,270 0.0034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条件的议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2.04 发行数量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2.05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2.06 限售期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2.07 上市地点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2.08 募集资金的数额及用途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2.09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公司的滚
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2.1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限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3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6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7 关于公司《2019年 12 月 31 日内部控制
有效性认定书》的议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8 关于公司《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的议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9 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10 关于相关主体就切实履行填补即期回
报措施进行承诺的议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11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13
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
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102,491,023 99.9899 10,270 0.0101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3、4、5、6、7、8、9、10、11、12、1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除关联股东

外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 1、2、3、4、5、6、7、8、9、10、11、12、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素洁、梁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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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9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延安路 35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2,846,03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2,846,0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0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09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宋祖铭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类型、注册资本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819,794 99.9913 26,244 0.008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819,794 99.9913 26,244 0.008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819,794 99.9913 26,244 0.008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55,125,544 99.9524 26,244 0.047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 1、 议案 2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3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傅扬远、陈蕴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